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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信息问题之我见 
——与肖峰、邬焜两位先生商榷 

陈一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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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的客观根基是现实世界中物质和能量的存在和运动的形式，后者被自控主体反映形成感知信息，再经 

过控制中枢结合主体行为目的进行加工变为操作信息，并经过实施转化为主体的质能活动返回现实。信息贯串现 

实、知、行三个层次的存在，使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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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肖峰先生发表了《重勘信息的哲学含 

义》 [1] 一文不点名批评了邬焜关于信息的客观存在和 

“自身显示”说，而邬焜先生回应以《中国信息哲学 

核心理论的五种范式》 [2] 一文，点名批评了肖峰的“不 

存在所谓的本体论信息而只存在认识论意义上的信 

息”的观点。借两位先生辩论之机，我想表达我在信 

息问题上的哲学观点，并表明我与两位先生观点的不 

同之处以就教。 

我先简略介绍一下我关于信息问题的哲学观点发 

展的过程。我最初在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刊物《理论月 

刊》1986 年 5 月号上发表了《信息是什么》 [3] 一文， 

在其中首次提出了如下信息的哲学定义： “信息是客观 

世界中物质和能量运动的形式，以及自组织系统对这 

个形式的能动的反映。 ” [3](32) 自 1987 年起我因出国留 

学多年中断这一研究，回国以后在《河北学刊》2006 
年第 1 期上发表了《信息的哲学定义和信息功能的历 

史演变》 [4] 一文，稍加改善重新提出了我过去对信息 

所作的哲学定义： “信息是客观世界中物质和能量存在 

和变动的有序形式，以及自组织系统对于这个形式的 

能动的反映和改组。 ” [4](93) 以后当我意识到我过多注意 

了信息的认识功能而忽略了“信息引领物质和能量的 

运动”这一现实重要方面时，又于《河北学刊》2008 
年第 5期上发表了《再论信息的本质》》 [5] 一文，在其 

中提出信息又是“自组织系统产生的用以规定环境中 

对象事物的物质和能量的存在和运动的形式的东西” 
(“操作信息”)。此后我于《河北学刊》2009 年第  4 

期上又发表了《三论信息的本质》一文，那是由于我 

意识到了我上面分别阐明的源于客体的感知信息和源 

于主体的操作信息实际上处于紧密的相互联系之中， 

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信息过程即由这两种信息之间的交 

流和转换构成。 

一、关于信息是物质和能量的运动的 

“形式”——与肖峰先生商榷 

我同意肖峰反对 “极端化的信息主义思潮” ， 但是 

不同意他完全否定具有本体论意义的信息的存在，其 

实恰当地确定具有本体论意义的信息的性质未必会导 

致极端信息主义。我对信息所下的哲学定义是包含两 

层次内涵的，它的根据可以说是下述维纳对于信息的 

定性： “信息是我们适应外部世界，并且使这种适应为 

外部世界所感到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 

容的名称。 ” [7](4) 这个规定表明信息是主、客体交流的 

媒介，这个媒介在主、客体两方面的表现应该既有区 

别，又有共同性。首先我抓住它们的共同性提出了信 

息定义的第一层次内涵： “信息是客观世界中物质和能 

量存在和变动的有序形式”——这是对于维纳提出的 

“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 [8](133) 的思想 

的一种接续。其次，由于信息只对作为自控系统(即自 

组织系统)的能动主体的控制活动才具有意义和效用， 

我又提出了信息定义的第二层次内涵：信息是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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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对上述形式的能动的反映和改组。我在过去的文 

章中说过从这个定义的第一层次内涵得出了客观的信 

息(亦即具有本体论意义的信息)，从第二层次内涵得 

出了主观的信息(亦即具有认识论意义的信息)， “客观 

信息说明了主观信息的来源和客观基础，这就是客观 

世界中物质运动的形式、有序性” [3](34) 。肖峰完全否 

认客观信息而只承认主观信息，他在反对把信息纯客 

观化的斗争中达到了对信息的纯主观化。 

肖峰说： “对象本身无所谓信息” [1](36) ， “信息是 

思想对对象的建构” [1](36) ， “信息是接受者对对象赋义 

的产物” [1](40) 。他否定信息的固有性、既成性(即在物 

质中的固有、既成)，提出信息的生成性、建构性(即 

在人脑中的生成、建构)，建立了被封闭在主体内部的 

信息概念。我们要问了：主体是怎样对对象“赋义” 

的？凭空地赋义的吗？信息的产生没有存在于客观对 

象中的依据吗？由于信息的内容是信宿所反映的信源 

的性状，肖峰强调作为信宿的人的理解能力，这有正 

确性。但是如果过分固执这个观点就会得出因人而异 

的信息(因为信宿都是个体的)，而看不到信息的公共 

性。由于信息还是交流的媒介，我们也应该站在主体 

际的立场看到社会信息的存在。比如说，对于一个没 

有学过英语的人别人讲的英语对他不产生主观信息， 

但是由于其他学过英语的人都理解这些英语包含的意 

义， 因此不妨说英语对于那个人仍作为客观信息存在。 

客观信息也构成他的潜在的主观信息，因为他以后一 

旦学过英语就可以掌握它们的意义了。同样，对于主 

客体之间的交流我们也应该站在主客体间的立场上来 

看待。自然界物质的许多性质、规律对于没有学习过 

专业知识的人们不产生主观信息，但是它们在有关的 

科学家那里已经形成了主观信息，因而实质上对前者 

构成客观信息。当然科学家也还有大量没有掌握的自 

然事物的性质和规律，而后者也对他们构成可能的潜 

在的主观信息亦即客观信息。我用物质和能量的存在 

和变动的有序形式来指称一切可能的客观的信息的实 

质。 

肖峰在文中表现出对用“形式”这个概念定义信 

息很不理解。我过去在文中说过，我在信息定义中使 

用的“形式”概念是借用的亚理士多德的与“质料” 

范畴相对应的“形式”范畴，其中“质料”概念相当 

于今日的“物质”概念，而“形式”概念意味着物质 

的规定性。 肖峰反对的理由之一是： “物的结构和形式 

与物质是直接同一的” ； “从形式和质料皆为物质的层 

面来说，不能在界定信息时只见形式而不见质 

料” [1](33) 。——他的意思是形式和质料不可分。反对 

的理由之二是：形式是具有广延性的， “‘无形’的信 

息不能被归结为‘有形’的形式” [1](34) 。以为“形式” 

一定占有空间，这表明肖先生对“形式”概念的理解 

很狭隘。我先回答这一个问题。 “形式”可以作为一个 

哲学范畴，在前苏联制订的马列主义哲学体系中就有 

“内容和形式”一对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其说明 

是： “所谓内容指的是客体的全部组成部分” ，而“所 

谓形式指的是内容的外部表现形式” [9](119) 。形式因此 

具有极其广泛的含义，难道一部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 

也一定具有广延性吗？再来谈形式和物质的可分性问 

题。我在《信息是什么》一文中已表述了形式为“实 

体的一切可分辨的属性的总称” [3](32) 。那么这些形式、 

属性是怎样作为信息进到我们的主观世界中来的呢？ 

是通过传递信息的符号系统建立与对象规定性的同构 

关系而实现的。 我在那篇文章中说到： “我们人在生活 

中摄取关于外界环境的信息，也不是把环境中事物的 

物质基质和能量本身吸引到我们脑子中来，而是以脑 

内神经脉冲和强度的不同组合形式来对应于环境中事 

物的不同性状特征。 ” [3](33) 这是就感性认识来说的，就 

理性认识来说我们可以以人们用语言表达现实世界的 

状况为例。在语言系统中我们用不同的名词来表示某 

一现实对象的不同组成部分，用不同的动词来表示这 

些部分之间不同的相互作用和关系，用不同的形容词 

来表示这些部分及其相互作用的不同性质，等等。这 

样我们就可以用语言来“描述”现实对象，传达关于 

现实对象的信息了。因此形式可以说就是对象的可以 

通过符号系统的同构对应关系加以传递的性状。肖峰 

说“形式”“属性”与物质是不可分的，那么当他的主 

体在生成关于对象的信息时是怎样进行 “赋义” 的呢？ 

是唯心主义地赋义的还是唯物主义地赋义的呢？如果 

是唯物主义地赋义的，那就要吸取认识对象中的某种 

东西，这种东西不可能是对象的物质和能量，而只可 

能是它的“形式” 。而这就是反映的机制。我们不能为 

了使“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归结为物质” [1](32) 而断绝 

信息的客观根源，使它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肖峰在文中讲到， “对信息只能做认识论的解读而 

不能做本体论的解读” [1](39) ，那么请问能不能做实践 

论(或控制论)的解读呢？而后者是对信息概念的最全 

面的解读，但它包含着本体论的解读。由于自控系统 

应用信息是为它们开展与客观质能世界相互作用的质 

能活动服务的，因此在现实世界中信息过程是与物质 

－能量过程紧密相连的。 肖峰忽略了信息存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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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因而没有联系物质－能量过程来探讨信息过程， 

这也是导致他轻视客观信息的一个原因。他说“信息 

并不是一种主动性的存在” [1](37) ，其实一大类信息正 

是主动性的存在，这是可以引领物质和能量的运动和 

作用的信息，即我讲的“操作信息”“控制信息” 。这 

是另一类主观信息，它在更深刻的层次上是主观的， 

因为它不是主体运用“反映”机制产生的关于客观世 

界状况的信息，而是由主体的控制中枢产生的结合客 

观环境现状制订出来的表达主体行为目的的信息；同 

时它也是更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因为它将引起现实的 

质能运动。 

操作信息的产生涉及到在自控系统控制中枢进行 

的信息处理活动：那是把含有客体质能运动形式的感 

知信息与关于主体自身求达目标的信息结合起来加 

工，得出含有对主体自身质能活动的形式的规定的操 

作信息。由于操作信息控制着能动主体的行为，才使 

能动主体面对环境影响发生的行为不是如无机物那样 

被机械地决定的， 而是根据主体的目的灵活可选择的。 

操作信息预先规定了主体自身进行的现实的物质－能 

量活动的适宜的形式、方式，这表现了自控系统的能 

动性。后者也叫自组织系统，因为它们可以自己组织 

自己求达一定目的的行为方式，它们的合目的性行为 

实现的关键环节就在于进行信息处理。自控系统的合 

目的性行为把质能运动和信息活动、感知信息和操作 

信息连接起来：把现实环境中的客体质能运动的状况 

转变为感知信息，处理感知信息产生操作信息，把操 

作信息转变为主体自身的质能活动作用于客体，再使 

主、客体质能运动相互作用的状况转变为感知信息， 

通过再处理感知信息发出调整主体质能活动形式的新 

的操作信息，如此循环往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明这个控制过程：一个司机驾驶车辆在道路上行驶， 

他的汽车在道路上行驶的状况作为视觉信息进入他的 

脑中；当他看到车辆过于偏向道路的右侧行驶时大脑 

就发出指令信息使手把方向盘向左转一些；当他看到 

车辆过于偏向道路的左侧行驶时大脑就发出指令信息 

使手把方向盘向右转一些……如此保持车辆在道路当 

中行驶。我们在这个控制过程中看到感知信息和操作 

信息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操作信息须根据感知信息制 

订，另一方面操作信息在付诸实施后改变着感知信息 

表现的内容。虽然感知信息是被动的、操作信息是主 

动的，但是它们可以被放在一起处理、互相产生，这 

说明在这两类信息之间存在着某种同质性。这个同质 

性是什么？就是物质和能量的运动的形式。处理信息 

的活动就是处理质能运动的形式的活动。 

二、是否有本体论的“间接存在”？ 
——与邬焜先生商榷 

我们来分析一下邬焜提出的信息的哲学定义： “信 

息是标志间接存在的哲学范畴，它是物质(直接存在) 
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 ” [10](45−46) 定义的一般方 

式应是以已知的熟悉的概念来解释未知的生疏的概 

念，而在此用以定义信息的“间接存在”一词本身就 

较难理解，需要人们首先弄清楚它的含义和了解它被 

提出的意义。我们通过邬先生的专著《信息哲学—— 

理论、体系、方法》来寻找有关的答案。邬焜是从天 

上的月亮和水中的月亮的关系推出直接存在和间接存 

在的 [10](36−37) 。天上的月亮和水中的月亮之间的关系具 

有偶然性，由此推出万物的普遍的必然的联系，谓任 

何事物皆有间接存在，这样严谨吗？而且所谓“间接 

存在”究竟是在认识论上被间接地认识还是在本体论 

上间接地存在呢？从邬焜举的一些例证来看我们想到 

前一种情况，比如树木的年轮数反映了树木的生长年 

龄。虽然我们是由前者推知后者的，但这两个事实是 

客观并存的两个现象，只是前一个现象对我们比较明 

显而后一个现象对我们比较隐蔽。我们根据树木每年 

增生一个年轮这个因果关系运用逻辑推导规则进行推 

理，从明显的现象推知隐蔽的现象，这完全是一个认 

识论的过程，难说是本体论的“双重存在”的关系。 

邬焜把本体论上的“间接存在”界定为“一个‘客观 

不实在’的存在领域” [10](37) ，这个东西既是“不实在” 

的，又是“客观存在”的，独立于任何主体的理解而 

存在。但我在上文讲了信息只有对于自控系统才有意 

义。虽然我也讲了客观信息，但那是为了表明信息的 

本体论基础——客观世界中物质和能量的运动的形 

式，而只有具有能够感知这种“形式”并把它们抽取 

出来加以利用的能力的能动主体才能了解它们。邬焜 

的问题是脱离自控系统谈信息，追求把信息普遍化和 

本体论化， 把它和物质并列起来( “双重存在” 的世界)， 

结果导致了信息的神秘化。 

邬焜的论证也没有遵从严密的逻辑推理，发生着 

跳跃。开始时说信息的存在是根据列宁所说的一切事 

物之间都具有反映的特性的思想，而“反映的实质就 

是将某物的内容、特性等等在另一物中映现出 

来” [10](36) 。在“反映”中反映物接受了被反映物的信 

息但二者本身都是不变的，如水接受月的形象形成水 

中月，而且信源、信宿、信息三者区别分明。但接下 

来邬先生忽然又用“物质相互作用的普遍性”来说明 

信息的起因： “物质的相互作用，必然引起双方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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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运动状态和性质的某种改变，这种改变的‘痕 

迹’就是对作用物信息的接受和储存。 在这一过程中， 

双方都同时是信源(输出自身信息)，又同时是信宿(输 

入对方传来的信息)，还同时是载体(将输入的对方信 

息以自身的某种改变了的‘痕迹’储存起来，也便是 

载负起来)。 ” [10](44−45) 在这里发生了对在自然界发生的 

物质－能量过程与信息过程的混淆。我们认为只有当 

一个自控系统与物质发生相互作用时，才会在自控系 

统内部产生有意义的信息。而任意两个物体盲目地相 

互作用引起物质－能量状态的改变不会对它们本身产 

生信息， “力源”不是“信源” ，受力者不是“信宿” 。 

何况相互作用千差万别， 比如氧气和氢气化合生成水， 

两车相擦留下擦迹，水和擦迹都能载负相互作用物的 

独特信息吗？ 

邬焜最后离开了“相互作用”又用“信息场”来 

解说信息的存在。信息场能够用什么方法来检验吗？ 

他说信息场就寄寓在物质场上，因为物质场从信息论 

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被视为信息场 [10](49) 。那么我们就来 

考察一下他说的这种物质场。 邬焜说： “物体的相互作 

用是通过物体的自身辐射或反射的中介场来完成 

的。 ” [10](48) 这些场应由物体辐射或反射的粒子或波组 

成。他说： “任何物体，一方面与其他物体比较具有无 

限差异性，另一方面作为物体本身，又存在着内部成 

分、结构、层次的无限差异性。由于这两方面无限差 

异性的存在，使任何物体产生的场都会具有相应的与 

其他物体所产生的场相区别的差异的结构、状态和特 

性，……正是这种场的无限差异的特性使物体本身的 

存在方式和状态显示了出来，外化了出来。 ” [10](48) 果 

真如此吗？我们设想认识一头牛和一匹马，它们会分 

别辐射出不同的粒子场吗？没有科学根据证明这一 

点。它们会像任何可见物体一样反射光子，但除了由 

于它们外形和颜色的原因使我们看到反射光子场的不 

同效果外，牛皮和马皮在反射光子的功能方面不会有 

根本的区别(黑牛和黑马都同样地显现为黑色)。我们 

是通过解剖了解到牛和马的内部结构的不同的，我们 

是通过饲养牛和马的过程了解到它们的不同习性的， 

并不是通过由牛和马散发出来的分布于空间的表现了 

它们的不同特性的物质场。当然我们也可通过看书和 

听取专业老师授课来了解牛和马， 于是借助语言符号， 

我们真正接受了关于牛和马的信息。我上面说了信息 

是通过具有同构设置的符号系统传输的，而通过物质 

场只能传输物质的相互作用，因此邬先生在这里又有 

把物质的相互作用信息化或把信息物质化之嫌。 

实际上在邬焜的整部书中都存在着把间接存在 

“直接存在化” 的倾向。 他在开始时说： “间接存在(信 

息)是由直接存在(物质)派生出来的， 是以直接存在(物 

质)为根据、为条件的。 ” [10](41) 可是在后面他又说： “间 

接存在一旦产生便以自身独具的特质超越了直接性的 

本性，并由此展开了自身运动和发展的过程。 ” [10](47) 

信息“自身造就自身、自身规定自身、自身演化自 

身” [10](47) ，而且还“规定物体的性质及其变化发展的 

趋势” [10](50) 。这表明作为间接存在的信息后来不仅由 

附属的变为独立的，而且还控制和决定直接存在的发 

展。水中月能够决定天上月吗？而根据我的信息观， 

如果说信息世界能够凌驾于物质世界，那不是由于它 

自身的作用，而是由于产生、使用、开发它的人类智 

慧的作用。 

最后我们来考察一下邬焜在他的信息定义中使用 

的另一重要概念 “自身显示”的寓意。 “显示” 、 “存在” 

有什么区别？物质存在那里，被我们所感知，在这个 

意义下它们的存在就是它们的显示。邬焜一定要区别 

存在和显示，看来是为了给信息争得独立的地位，因 

为他说： “间接存在是直接存在的显示” [10](38) 。难道 

作为直接存在的物质就不能直接显示吗？我们看到天 

上月比水中月更清晰更确实。 更难理解的是把“显示” 

说成“自身显示” ，说： “信息是物质自身显示自身的 

属性。 ” [10](45) 我们说一个女孩“自我显示” ，有意地显 

示出她的美丽可爱之处。难道物质也具有这种自我显 

示的意向性吗？我们推测邬焜想表达的意思是：虽然 

信息作为一种间接存在是与物质相区分开的，但它又 

是从物质的本性中生发出来的，因此享有与物质同样 

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地位。但是我们认为信息恰恰不 

是由物质自身生发出来的，而是由自控系统察知的。 

物质只是存在在那里，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如光照)， 

它们的性状被具有感知能力的主体所感知。没有这种 

具有感知能力的主体的存在，物质什么也“显示”不 

了。 

三、信息哲学的中心问题 

总之，我认为信息主要与自动控制系统的功能活 

动有关。自动控制系统有自然的和人工的两种，最高 

级的自然自动控制系统就是人类。我认为信息的重要 

性不是由它的什么无所不在的普遍性决定的，而是由 

它作为世界上最高级的物质运动形式(生物的能动的 

合目的性行为)的必具要素的高级性决定的。 信息哲学 

的核心问题是探讨信息何以使自组织系统的自组织行 

为成为可能。自组织系统能够通过感知信息考察它与 

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并通过操作信息与感知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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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改进这种相互作用，只有在自组织系统的视阈里 

世界才充满信息。 

普通信息科学技术谈论得最多的是句法信息(或 

称语形信息即符号序列)，研讨对它的获取、加工、存 

储、变换、传输，而在自组织系统的生活活动中信息 

具有语用、语义、句法三个层次。语用信息应该是最 

基本的，在它的基础上产生了语义信息，最后在后者 

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句法信息。语用信息表明信息内容 

对信宿有实际效用，能满足后者的某种需要。举例来 

说，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实验中为什么铃声会对狗 

构成信息， 那就是因为每次铃声响都会出现喂食现象， 

而食物对于狗维持生命是必要的。因此信息的起因首 

先是它对于自组织系统的用处，在这个基础上两个现 

象被联系起来——食物构成了铃声这个信息的含义， 

最后才产生对于像铃声这类信息的符号形式的研究。 

但是如果我们局限在这个范围内谈论信息还是不够 

的，因为我们还只谈论了感知信息，而能动主体获取 

感知信息是为了实现生活目的的，因此它还需要把获 

取的感知信息通过在它的控制中枢中加工处理转化为 

操作信息，用以指导它在现实世界中进行的具体的生 

活活动。对于狗来说，在发现食物之后它的中枢神经 

系统会制订一些运动信息驱使狗的肢体冲向食物并采 

取进食行动。这是最简单的操作信息的实例。而对人 

类来说， 操作信息可以表现为各种行动方案(从指导房 

屋建造的蓝图到规范政治行为的宪法)。 这表明在真实 

情况下，感知信息与操作信息是紧密相连的。不仅感 

知信息与操作信息紧密相连，而且信息过程与世界上 

的物质－能量过程也是紧密相连的。因为感知信息来 

源于对现实世界的物质和能量的存在和变动的状态的 

反映，而操作信息将指导主体在现实世界中进行物质 

和能量的活动。我在《三论信息的本质》中已谈到： 

自组织系统的信息－控制的活动过程是一身而二任 

的：一是实现系统谋生的实践目的，二是增进主体对 

客观世界的认识。这是因为只有在正确反映客观世界 

状况的感知信息的基础上制订的操作信息才能适宜地 

指导主体的现实质能活动以达到实践目的，另外所掌 

握的感知信息是否符合客观世界的状况也需通过主体 

的现实质能活动的成效来检验。我于是得出了这个结 

论：人类只有通过观察他与客观世界的相互作用才能 

认识世界。这导致知行相互渗透的认识哲学。 

我认为信息的关键问题就是两个连接：一个是感 

知信息与操作信息的连接，一个是信息过程与质能过 

程的连接。客体质能运动的形式转变为感知信息是在 

自控系统的感受器中发生的，操作信息转变为主体的 

质能活动是在自控系统的执行器中发生的，它们通过 

反映或同构变换实现，机理还比较简单。复杂的是从 

感知信息向操作信息的转换，这发生于自控系统的控 

制中枢中，通过信息处理实现。我们要注意感知信息 

的内容反映客体的质能运动的形式，而操作信息的内 

容是规定主体的质能运动的形式的， 它们虽然同为“形 

式”，但在起源和附着体上是不同的。其间的转换机制 

也不可能简单地通过同构关系进行，因为操作信息的 

内容还含有关于主体行为目标的规定，而主体行为目 

标会要求对现实状况施加复杂、多样的作用。那么这 

两种起源不同的信息是怎样匹配起来的呢，亦即控制 

中枢在信息处理活动中怎样能够从一定的感知信息得 

出一定的适宜的操作信息呢？我认为这需要具备两个 

先决条件。从逻辑上说首先要求借助关于自身运动的 

操作信息和感知信息的基础联系建立起主体的自我对 

象关系。 由于生物的肢体也构成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 

它们在生物的感觉世界中向生物主体自身显现，在生 

存实践活动中生物会建立起它们发出的指挥肢体运动 

的操作信息与相关的肢体运动在感知信息中的表现之 

间的对应联系(如自身手动的意向与手动的表象的双 

向对应联系)。这样才能形成主体行为方式的客体化， 

使主体可能对自身的行为方式加以了解和调控。其次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自控系统能够在感知信息中考察 

主体质能活动的形式与客体的质能运动的形式的相互 

作用的因果关系。从而在自控系统面临一定的客体形 

势时，首先知道自身应该应对以怎样的行为方式；然 

后知道为了达成自身的这种行为方式需要发出怎样的 

操作信息。这两种先决条件的实现都是通过自控系统 

在其生活实践中总结行为经验完成的。控制中枢还通 

过概括与客体相互作用的成功经验形成处理信息的不 

同具体程序。操作信息的正确性通过它在实施后达到 

行为目的而被肯定。在此我想提出美国新行为主义心 

理学家纳金斯提出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在建立操作信息 

与感知信息的联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巴甫洛夫提 

出的应答性条件反射主要在形成感知信息上发挥作 

用)。 操作性条件反射不是由外界刺激而是由主体活动 

引起的，纳金斯具体说明如下：让一只小白鼠在设有 

一根小杠杆的箱子里自由奔跑，当小白鼠踩动小杠杆 

时会有食物落下；小白鼠在几次偶然踩动杠杆获得食 

物之后，就会从无意地踩动杠杆变到有意识地踩动杠 

杆。总之，生物的信息处理能力是它们在本能活动的 

基础上通过归纳生活经验形成的，在这个基础上才产 

生了包含复杂逻辑推理技术的高级的信息处理机制。 

而主体的感知信息世界的真实性，通过它可能通过操 

作信息的实施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而被保证。 

我在《三论信息的本质》中讲到借助信息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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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可以更好地阐明马克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中提出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 马克思说： “从前 

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 

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 

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 

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费尔 

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不同的感性客体，但他没有 

把人的活动理解为客观的活动……” [11](55) “人的思维 

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 

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 

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 

岸性。 ” [11](55) 马克思在这里一方面提到要把 “现实”“从 

主体方面去理解” ，即把客体主体化， 另一方面又提到 

要把 “人的活动理解为客观的活动” ， 即把主体客体化， 

这是怎么可能的？根据上面阐述的信息作用的机理， 

所谓不能“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世 

界，就是说不能只依靠来自客体的感知信息来认识世 

界，应当把人类借助操作信息实施的实践活动亦即干 

预客观世界的主体活动也看作对象世界的组成部分， 

从而把对象世界看作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世界，这就是 

客体的主体化， 它表明认识活动离不开操作活动(实践 

活动)；另外，实践活动又可以进入认识活动，因为由 

主体操作信息引起的主体质能活动在与客体质能运动 

发生相互作用时又可以通过感知信息被展示出来，从 

而成为客观认识的对象，这就是主体的客体化。主体 

能够客体化和客体能够主体化是由于感知信息和操作 

信息的连接把人类改造世界的活动对象化了。从而感 

知信息既认识世界，又引起考察人类自身实践活动的 

成败；操作信息既改造世界，又引起检验主体对世界 

的认识的正确程度。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使实 

践唯物主义哲学的主客交融、知行合一的原理得以实 

现。总之，信息这个“物质和能量的运动形式”贯串 

现实世界的质能运动(包括客体的和主体的)、感知信 

息、操作信息这三个层次的存在，能够把知、行和现 

实世界联系在一起。 

如果需要把我的信息观定位为什么范式的，可以 

说它是实践范式的——根据马克思的概念，实践包括 

环境创造人和人创造环境，亦即主客体的相互作用— 

—，或者说是自组织范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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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bjective foundation of information is the forms of existence and movement of matter and energy in the 
real world. The latter is reflected by the selfcontrolling subject to form perceptive information, then is processed in the 
light of purpose of subjective behaviour by the control center to become operative information, which finally through 
implementing  is  transformed  into  subject’s massenergy  activities  in  returning  to  the  reality. The  information  threads 
together threelayer of reality, knowledge and practice, which makes the practice of human recognizing and rebuilding 
the world possible. The author’s practice paradigm view of information is different from both Xiao Feng’s subjectivist 
view of information and Wu Kun’s ontologist view of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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